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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度推動兒童權利公約  

高級中等學校主管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兒童權利公約教育人員培力中

程計畫」。 

貳、目的 

為推廣兒童權利公約，落實兒少權利之精神，使學校行使職權

時，應符合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兒少權利保障之規定，以全面落

實兒少權利之保障，並增加與精實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主

管及各地方政府承辦人員有關兒童權利公約相關知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

校）。 

三、協辦單位：長榮大學。 

肆、參加對象 

一、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含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敬請親自參

加，若因公務繁忙，請務必擇一場次參加。 

二、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推薦相關業務承辦人員至少

1名與會。 

伍、研習資訊(課程表，如附件 1) 

場區 北區 南區 

研習 

日期 

109年 11月 19日 

（星期四） 

109年 11月 24日 

（星期二） 

研習 

地點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 

高級中學國際會議廳 

(新竹市介壽路 300號) 

長榮大學國際會議廳 

(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與會

學校

縣市 

宜蘭縣、臺北市、新北市、

基隆市、桃園市、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

南投縣、連江縣、金門縣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

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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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即日起至 109年 11月 13日（星期五）17:00止。請至全國教師

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3.inservice.edu.tw/線上報名，課

程代碼：(北區) 2958664、(南區) 2958670。 

二、傳真報名：請將報名表(附件 2)傳真至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

級中學，FAX：03-6661327或將報名表 Email至 yinghui@ 

nehs.hc.edu.tw。 

三、如有疑義，請洽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學務處，聯絡

人：劉穎慧小姐，聯絡電話：03-5777011#328。 

柒、交通資訊 

一、 北區: 搭乘臺鐵請於上午 9時於新竹臺鐵站(前站出口處集

合)；搭乘高鐵請於上午 9時新竹高鐵站(4號出口處集合)，

自行開車請參考交通路線圖(附件 3)。 

二、 南區: 搭乘臺鐵者請乘至長榮大學站；搭乘高鐵者請由高鐵

臺南站轉乘臺鐵沙崙站火車至長榮大學站，自行開車請參考

交通路線圖(附件 4)。 

捌、注意事項 

一、 全程參與者核予以研習時數 6小時。 

二、 為響應環保意識節約資源，參加人員敬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

餐具。 

三、 參加人員惠請學校核給公（差）假，並依本權責核予課務排

代，其往返差旅費由服務單位按相關規定報支。 

玖、承辦本計畫執行有功人員，依權責予以敘獎。 

壹拾、本計畫奉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亦同。 

 

 

 

 

 

 

 

 

 

 

 

http://www3.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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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推動兒童權利公約高級中等學校主管專業知能研習課程表 

（北區） 
 

 

日 期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  點 

109 

年 

11 

月 

19 

日 

(四) 

 

9：00-9：30 歡喜迎嘉賓 竹科實中團隊 

國立科學

工業園區

實驗高級

中學國際

會 議 廳 

9：30-10：0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教署代表 
竹科實中李校長健維 

10：00-10：20 
國教署業務及 CRC 
相關政策說明 

教育部國教署代表 
竹科實中李校長健維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CRC在我國兒少法制
的實踐—以兒少權法
及少年事件處理法為

核心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李錦松主任調查保護官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30 
兒童權利與學校教
育:輔導、管教與體

罰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廖宗聖教授 

14：30-14：50 休息茶敘 

14：50-15：40 
「CRC 教育人員宣導

手冊」出版說明 
竹科實中李校長健維 

手冊編輯委員 

15：40-16：30 
CRC教育人員 

宣導手冊個案分享 
推動 CRC 教育人員 
宣導手冊編輯委員 

16：30-17：00 
綜合座談 
閉幕式 

教育部國教署代表 
竹科實中李校長健維 

17:00~ 賦歸 竹科實中團隊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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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推動兒童權利公約高級中等學校主管專業知能研習課程表 

（南區） 

 

日 期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  點 

109 

年 

11 

月 

24 

日 

（二） 

9：00-9：30 歡喜迎嘉賓 竹科實中團隊 

長榮大

學國際

會議廳 

9：30-10：0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教署代表 
竹科實中李校長健維 

10：00-10：20 
國教署業務及 CRC 
相關政策說明 

教育部國教署代表 
竹科實中李校長健維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兒童權利與學校教育:
輔導、管教與體罰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廖宗聖教授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30 

CRC在我國兒少法制的
實踐—以兒少權法及
少年事件處理法為核

心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李錦松主任調查保護官 

14：30-14：50 休息茶敘 

14：50-15：40 
「CRC 教育人員宣導手

冊」出版說明 
竹科實中李校長健維 

手冊編輯委員 

15：40-16：30 
CRC教育人員 

宣導手冊個案分享 
推動 CRC 教育人員 
宣導手冊編輯委員 

16：30-17：00 
綜合座談 
閉幕式 

教育部國教署代表 
竹科實中李校長健維 

17:00~ 賦歸 竹科實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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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推動兒童權利公約高級中等學校主管專業知能研習 
報名表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學  校  職  稱  

E-mail  

電  話 (O)                 (手機)       

餐食 □葷         □素 

少數族群或原住民(為配合衛福部兒少統計專區與國

際審查所需資料，煩請填寫) 

□是 

□否 

參與時間

與地區 

□北區：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109年 11月 19日) 

□南區：長榮大學 (109年 11月 24日) 

 交通方式  
□搭乘接駁車     

□自行開車 
接駁地點 

北區 □新竹臺鐵站   □新竹高鐵站 

南區 (不安排接駁，請自行前往) 

洽詢電話 03-5777011#328   劉穎慧助理 

注意事項 

1.全程參與課程者，核予公務人員或教師研習時數 6小時。 

2.報名截止日期為本(109)年 11月 13日（五），可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

訊網報名，也可將報名表寄至 yinghui@ nehs.hc.edu.tw或傳真至

(03)6661327，若以電子郵件報名者，請於信件主旨註明【參與 109年度高級中

等學校主管推動兒童權利公約專業知能研習】。 

3.承辦單位於接獲報名後二個工作日（不含例假日）內，將以電子郵件回覆您，

方完成報名手續，若未接獲確認電子郵件回覆，務必來電洽詢，以免損失個人

權益。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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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新竹實驗高中) 

一、自行開車：  

1.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台北→桃園→中壢→新竹交流道（靠左）→經光復路→（右轉）介壽路→
（右側）實驗高中。 

2.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台中→中山高北上（往台北方向）→新竹交流道（右彎往竹東方向）→經光
復路→（右轉）介壽路→（右側）實驗高中。 

3.二高南下：  
台北→關西→新竹系統交流道→中山高北上（往台北方向）→新竹交流道

（右彎往竹東方向）→經光復路→（右轉）介壽路→（右側）實驗高中。  
4.二高北上： 
請於新竹系統處轉接中山高速公路，後續請參看「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走法 

二、高鐵： 

1.高鐵新竹站下車，接駁台鐵支線至新莊站，出站後請搭計程車約 5分鐘或步
行約 30 分鐘。 

2.高鐵新竹站下車，直接搭計程車約 15-20分鐘。 

三、公車：  

1.搭車地點：新竹總站，在 SOGO百貨公司旁。 
2.公車班次：  

(1) 搭 1 路公車(車班較多)，至老爺飯店下車，再步行 5 分鐘可達。  
(2) 搭甲 1 公車(車班較少)，至實驗中學下車。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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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長榮大學) 

附件 4 


